
8.1.3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 

本条在本标准2014年版第4.2.15条的基础上发展而来。绿化是城市环境建设的重

要内容。本条规定要根据居住人口规模等因素提出配建绿地的控制要求。大面积的

草坪不但维护费用昂贵，其生态效益也远远小于灌木、乔木。因此，合理搭配乔木、

灌木和草坪，以乔木为主，能够提高绿地的空间利用率、增加绿量，使有限的绿地

发挥更大的生态效益和景观效益。乔、灌、草组合配置，就是以乔木为主，灌木填

补林下空间，地面栽花种草的种植模式，垂直面上形成乔、灌、草空间互补和重叠

的效果。根据植物的不同特性（如高矮、冠幅大小、光及空间需求等）差异而取长

补短，相互兼容，进行立体多层次种植，以求在单位面积内充分利用土地、阳光、

空间、水分、养分而达到最大生长量的栽培方式。 

植物配置应充分体现本地区植物资源的特点，突出地方特色。因此在苗木的选

择上，要保证绿植无毒无害，保证绿化环境安全和健康。合理的植物物种选择和搭

配会对绿地植被的生长起到促进作用。种植区域的覆土深度应满足乔、灌、草自然

生长的需要，一般来说，满足植物生长需求的覆土深度为：乔木大于1.2m，深根系

乔木大于1.5m，灌木大于0.5m，草坪大于0.3m。种植区域的覆土深度应满足申报项

目所在地园林主管部门对覆土深度的要求。鼓励各类公共建筑进行屋顶绿化和墙面

垂直绿化，既能增加绿化面积，又可以改善屋顶和墙壁的保温隔热效果，还可有效

滞留雨水。 

本条的评价方法为：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（苗木表、屋顶绿化、覆土绿化

和/或垂直绿化的区域及面积、种植区域的覆土深度、排水设计）；评价查阅相关竣

工图、苗木采购清单。 

 


